离职办理程序说明

适用范围：在编、人才派遣、博士后人员离职（不含出站留所、遴选入编、岗聘转编、内部调动等情况）。
申请人登录本人ARP后，点击左侧栏目“人力资源”，选择“人事流程”中的“离职申请（合肥）”。

提交后进入相关经办人审批环节，其中“属于处、室、中心所有的实验记录……”“课题组负责人签字”“本处（室、中心）负责人签字”这3个环节，需要申请人自己选择审批人，申请人会看到流程进展。
看到本科研单元书记也审批通过后，请本人携带公务卡至2号楼1楼财务处找李凤英办理公务卡注销手续，办结后提醒其进行线上审批。
当在线流程均完成审批后，申请人可以在“ARP-人力资源-人事流程-离职申请-已提交”中下载（在编职工需要下载《辞职申请表》《解除合同证明》《离院知识产权清单》；人才派遣职工需要下载《辞职申请表》《离院知识产权清单》；博士后职工需要下载《解除合同证明》《离院知识产权清单》），带着材料前来2号楼326办公室孙诗华处，由孙诗华下载《离所清单》，并由本人携带找人事处处长王鸿梅（2号楼321办公室）签字，副高及以上级别还需找物质院书记周传忠（2号楼5楼）签字。
签字后的材料，全部移交至2号楼326办公室孙诗华处盖章。
